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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于2017年1月9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1月6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人。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黄崇胜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

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

司董事会拟聘任刘凯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并代理总经理职务（简历请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李士龙先生、孙传绪先生、耿建涛先生就聘任刘凯珉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发表同意意见。 

审议结果：表决票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公司于2016年12月31日发布《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的公告》，公司董

事陈镜清先生因届龄申请退休，辞去公司总经理、董事及其他一切职务，不再担

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拟提议增补刘凯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公司独立董事李士龙先

生、孙传绪先生、耿建涛先生就增补刘凯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发表同



意意见。 

审议结果：表决票 8票，赞成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刘凯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于2016年12月31日发布《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的公告》，公司董

事陈镜清先生因届龄申请退休，辞去公司总经理、董事及其他一切职务，不再担

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工作条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拟聘任刘凯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成员。与耿建涛先生、孙传绪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其中耿建涛先生为审计委员会会议召集人。  

审议结果：表决票 8票，赞成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刘凯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于2016年12月31日发布《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的公告》，公司董

事陈镜清先生因届龄申请退休，辞去公司总经理、董事及其他一切职务，不再担

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工作条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拟聘任刘凯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成员。与黄崇胜先生、林胜枝女士、范国斯先生、李士龙先生共同组

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其中黄崇胜先生为战略委员会会议召集人。 

审议结果：表决票 8票，赞成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 8票，赞成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六、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 8票，赞成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时间、地点、审议

事项等由公司董事会另行书面通知。 

审议结果：表决票 8票，赞成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一月九日 

 

http://www.sse.com.cn/


附  件： 

        

刘凯珉先生简历 

 

刘凯珉，男，马来西亚籍，1978年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2002年毕业于

UNIVERSITY OF CENTRAL商业管理专业。 

2003年至2004年，在怡球金属熔化有限公司工作。 

2004年11月进入本公司工作至今，在公司担任销售总监工作。 

刘凯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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